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 教職員工報到單       1120119製
	職稱
	代理教師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請親自簽章並同時具結切結欄所列事項
	電話
	住宅
	

	
	
	
	手機
	

	通訊
地址
	□□□□□

	到職日
	  113年8月1日
	電子郵件信箱
	

	緊急聯絡人
	
	手機
	
	LineID
	

	任職
原因
	□公費（考試）分發　　■　本校甄試錄取

□介聘（市內外、超額）□　再任人員

□商調　　　　　　　　□　其他:
	前職單位
	單位
	

	
	· 
	
	職稱
	

	官職等級
	應敘□教育人員第   級薪    薪點 □具合格教師證 □無合格教師證 學歷： 
　　□公務人員   任第　  　職等本（年功）俸     級　　俸點

　　□其他：約僱人員約僱 等    薪點          元                  

	健保眷屬
	稱謂
	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稱謂
	姓名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切結事項
	一、擬任公務人員或兼任行政職務教育人員者，簽章切結無國籍法第二十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情事，如有欺瞞，願依規定懲處。

二、擬任教育人員者，簽章切結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所規定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之情事。

三、所送證件如有虛偽不實，應負相關法律及行政責任。　　　　　　　　　

四、補繳退撫基金年資權益(購買年資)，請勾選:　
   □未具購買年資情形確實無誤。   □已在其他公務機關購買各項年資。

   □了解購買年資權利經10年不行使而消滅，確定放棄購買年資確實無誤。 
   □具有購買年資情形，且願依規定自初任或轉任到職支薪或復職復薪之日起3個月內
     ，填寫「補繳退撫基金費用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服務機關辦理購買年資
     事宜。 
                                             請簽名:                       

	會辦單位

	單位
	核章
	單位
	核章

	設備組
(教材發放)
	
	教務處
	

	資訊組
(門卡建檔)
	
	學務處
	

	交通費、勞健保
承辦人
	
	總務處
	

	出納組
(薪資帳號)
	
	輔導室
	

	會計室
	
	人事室
	

	台北通
TaipeiPASS AP
	□已下載
□已開通
	
[image: image1]
	悠遊付
APP


	□已下載
	
[image: image2]     
[image: image3]
 ios 使用者     Android 使用者

	校長
	


注意事項：
1、 本表應由相關會辦單位確實核章並收驗所需證件，完成報到手續後送人事室收存備查；未完成報到手續者，不得核支薪俸。
2、 請繳交彩色1吋相片1張，俾憑製發職員工證。
3、 請於到職一個月內查證曾任公營機構服務年資、軍職年資辦理提敘或比敘。
4、 代理(課)教師、約僱人員及其他勞保投保人員應於到職當日洽總務處完成勞保加保手續。
5、 請填妥交通補助費申請表，並檢齊身分證明文件或戶口名簿影本等，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總務處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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